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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​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规范台儿庄古城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学生管理工作，营造安全、文明、有序、向上的校园氛围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中小学生守则》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办学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​ 本制度适用于学校全体在校学生，涵盖小学部、初中部各年级，贯穿学生在校学习、生活、活动的全过程。小学阶段侧重行为习惯养成和基础规范教育，初中阶段侧重自主管理、责任意识培养和法治观念渗透，体现九年一贯制教育的连续性、阶梯性和整体性。
第三条​ 学生管理遵循“育人为本、严而有爱、宽而有度、因材施教”的原则，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，注重正面引导与规范约束相结合，兼顾教育性与实效性，构建学校、家庭、社会协同育人机制，助力学生成长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新时代青少年。
第四条​ 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由德育处牵头，班主任具体负责，任课教师、后勤人员、学生干部协同参与，明确职责、分工协作，确保各项管理制度落地见效。
第二章 学生权利与义务 
第五条 学生权利
1. 享有接受国家规定义务教育的权利，平等获得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、活动机会和公正评价。
2. 有权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计划内的各项活动，使用学校的教室、图书、体育器材等教育教学设施设备。
3. 在学业成绩、品德表现上获得公正评价，完成规定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明。
4. 对学校、教师侵犯其人身权、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，有权向班主任、德育处或学校领导提出申诉，必要时可由家长协助依法维权。
5. 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合法权利。
第六条 学生义务
1.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遵守《中小学生守则》和学校各项管理制度，服从学校、教师的合理管理和教育。
2. 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文明礼貌，诚实守信，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，杜绝欺凌、辱骂等不文明行为。
3. 努力学习，刻苦钻研，按时完成各项学习任务，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活动，提升综合素养。
4. 爱护学校公共财物，维护校园环境整洁，节约水电、粮食，杜绝浪费。
5.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遵守安全管理制度，保护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，不参与危险活动。
6. 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，积极维护学校荣誉和形象。
第三章 日常行为规范 
第七条 仪表规范
1. 全体学生在校期间须穿着统一校服，校服整洁、平整、无破损、无污渍，不得擅自修改校服款式；小学低年级学生可根据天气情况，在家长协助下规范穿着，初中学生自主规范着装。
2. 仪表整洁大方，男生不留长发、不剃光头、不染发、不烫发；女生不染发、不烫发、不化妆、不佩戴首饰（含耳钉、项链、手链等），发型简洁得体。
3. 勤洗澡、勤剪指甲、勤洗头，保持个人卫生，不随地吐痰、不乱扔杂物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
4. 不得穿拖鞋、高跟鞋（初中女生）进校园，不得佩戴与学生身份不符的饰品、挂件，不得纹身、刻画身体。
第八条 文明礼仪规范
1. 见到师长主动问好，进入教师办公室、会议室需先敲门，经允许后方可进入，不随意翻动他人物品，不打扰他人工作、学习和休息。
2. 同学之间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，真诚相待、宽容理解，不欺负弱小、不讥笑他人，发生矛盾主动沟通、友好解决，杜绝打架斗殴、校园欺凌等行为。
3. 使用文明用语，说普通话，不讲脏话、粗话，不辱骂他人、不传播谣言，待人友善、举止端庄。
4. 遵守公共秩序，上下楼梯靠右行走、不推搡、不拥挤，课间不追逐打闹、不做危险游戏，主动避让师长和低年级学生。
第九条 学习规范
1. 按时到校、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旷课，小学低年级实行家长接送制度，初中生自主管理，入校后主动进入教室，做好课前准备。
2. 课前准备好学习用品，上课专心听讲，积极思考、踊跃发言，不随意走动、不说话、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（如玩手机、看课外书、打闹等），服从任课教师管理。
3. 养成课前预习、课后复习的习惯，按时、独立完成作业，书写工整、格式规范，不抄袭、不拖延，主动订正错误；小学阶段侧重作业习惯培养，初中阶段侧重自主学习能力提升。
4. 遵守考试纪律，诚信应考，不弄虚作假、不作弊，自觉接受监考教师管理，尊重考试结果。
5. 爱护书籍、作业本和学习器材，不涂改、不撕毁、不丢失，主动维护学习环境的整洁有序。
第十条 校园活动规范
1. 按时参加升旗仪式、校会、班会、晨会等集体活动，不缺席、不迟到、不早退，遵守活动秩序。
2. 升国旗时肃立、脱帽，行注目礼（少先队员行队礼），唱国歌声音洪亮，不随意走动、不说话，尊重国旗、国徽和国歌。
3. 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、科技、劳动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，服从活动安排，遵守活动规则，爱护活动器材，杜绝违规操作。
4. 课间、午休期间，在指定区域活动，不追逐打闹、不大声喧哗，不攀爬栏杆、窗户等危险设施，杜绝危险行为。
第四章 考勤管理 
第十一条 考勤管理
1. 学生须严格遵守学校作息时间，按时到校、按时上课、按时放学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、旷课。
2. 班主任做好每日考勤，情况及时上报德育处，实行周统计、周通报、月汇总，考勤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。
3. 学生因病、因事不能到校的，须提前办理请假手续：病假需由家长向班主任说明情况，病假超过3天的，需提供医院证明；事假需由家长提前向班主任提交书面申请，说明事由，经批准后方可生效。
4. 紧急情况下，学生无法提前请假的，家长须在当天以电话或短信等形式告知班主任。
5. 学生在校期间需提前离校的，须填写请假条，经班主任批准、年级主任签字、家长确认接送后，方可离校，严禁擅自离校。
6. 迟到、早退累计达到一定次数，或旷课的，按本制度第七章奖惩规定处理。
第五章 校园安全管理 
第十二条 人身安全
1. 学生须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不携带管制刀具、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等危险物品进校园，发现他人携带危险物品的，及时报告班主任或学校工作人员。
2. 不打架斗殴、不欺凌同学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动，遇到欺凌行为时，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不隐瞒、不报复。
3. 遵守交通规则，上下学途中不闯红灯、不横穿马路、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；小学低年级学生须由家长接送，初中生上下学途中注意自身安全，不结伴打闹、不逗留。
4. 不私自下水游泳，不玩易燃易爆、高空攀爬等危险游戏，不在校园内追逐打闹、攀爬栏杆、窗户、楼梯扶手等危险设施，杜绝安全事故发生。
5. 注意饮食卫生，不购买、不食用“三无”食品（无生产日期、无质量合格证、无生产厂家），不喝生水，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。
第十三条 财产安全
1. 妥善保管个人财物，不携带大量现金、贵重物品（如手机、平板电脑、高档手表等）进校园；确有必要携带的，须提前告知班主任，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，严禁带入课堂。
2. 智能手表仅限具备通话、定位等基础安全功能的可在校佩戴，但不得在课堂、考试中用于娱乐或通讯，具体由班主任统一管理。
3. 学校对统一保管的物品建立登记、交接和领取制度，因管理不当造成损失的，学校依法依规承担责任。
4. 爱护学校公共财物，不损坏教室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体育器材等校园设施，不涂抹、刻画墙壁、课桌椅，损坏公共财物的，须按价赔偿。
5. 养成随手关窗、锁门的习惯，离开教室时，及时关闭门窗、水电，防止财物丢失或安全事故发生。
6. 拾到他人财物的，及时归还失主或上交班主任、德育处，不私自占有。
第十四条 其他安全
1. 严格遵守校园消防安全规定，不玩火、不私拉乱接电线，不使用违规电器，熟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和疏散通道。
2. 遵守网络安全规定，不沉迷网络游戏，不浏览不良信息，不传播谣言，不利用网络欺凌他人，学会保护个人信息。
3. 遇到突发安全事件（如火灾、地震、突发疾病等），服从学校工作人员的指挥，有序疏散，不慌乱、不拥挤。
第六章 校园生活管理 
第十五条 环境卫生管理
1. 自觉维护校园环境整洁，不随地吐痰、不乱扔纸屑、果皮、塑料袋等杂物，不随地大小便，不践踏草坪、攀折花草树木。
2. 认真完成值日任务，按时打扫教室、走廊、楼梯、操场等责任区域，做到地面干净、门窗洁净、物品摆放整齐。
3. 保持个人座位周边整洁，不堆放杂物，及时清理个人垃圾，养成随手整理的好习惯。
4. 不往窗外、楼下抛掷物品，不污染校园环境，主动参与校园环保活动。
第十六条 食堂管理
1. 文明就餐，遵守就餐秩序。
2. 爱惜粮食，不挑食、不偏食，不浪费饭菜，剩余饭菜倒入指定垃圾桶，保持餐桌和就餐区域整洁。
3. 遵守食堂卫生规定，不随地吐痰、不乱扔杂物，不将食堂餐具带出食堂。
4. 尊重食堂工作人员，服从管理，不与工作人员发生争执，有意见可向班主任或值班领导反映。
第七章 奖惩制度 
第十七条 奖励
1. 奖励类别分为综合荣誉奖励、单项荣誉奖励和集体荣誉奖励。
2. 综合荣誉奖励：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少先队员（小学）、优秀共青团员（初中）、美德少年、文明学生等。
3. 单项荣誉奖励：学习进步奖、体育之星、艺术之星、劳动之星、优秀志愿者、诚信标兵等。
4. 集体荣誉奖励：先进班集体、优秀中队等。
5. 评选条件：遵守学校各项管理制度，品行良好、尊敬师长、团结同学；学习认真、勤奋努力（综合荣誉需学业成绩优良）；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活动，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；无违纪记录。
6. 评选程序：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每学期末开展评选工作，采取学生自荐、民主推荐、班级评议、年级审核、学校审批的程序，评选结果在校内公示，无异议后予以表彰。
7. 奖励方式：颁发荣誉证书、奖状或奖品；在校内大会、宣传栏或校园公众号通报表扬；记入学生成长档案和综合素质评价；优先推荐参加区级、市级各类评优活动。
第十八条 惩戒
1. 惩戒遵循育人为本、客观公正、适度适当的原则，依据学生违规行为的性质、情节和影响程度，实行分级惩戒，注重教育转化，不得实施体罚、变相体罚或侮辱学生人格。
2. 一般惩戒（适用于全体学生）：点名批评、责令赔礼道歉、写书面检讨、适当增加校内公益服务任务（如打扫卫生、整理图书等）。
3. 较重惩戒（适用于全体学生）：由德育处训导、承担校内公共服务、取消本学期评优资格、停课反思（不超过一周），停课期间由家长负责监管，并由学校提供必要的学习指导。
4. 严重惩戒：
（1）小学高年级、初中学生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，可适用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、记大过等处分，由德育处提出，校务会审议决定，并书面通知家长；
（2）小学低年级学生原则上不适用前款处分，情节特别严重的，由学校与家长共同教育，必要时联系有关部门协同处理。
5. 违规情形：迟到、早退、旷课；打架斗殴、欺凌同学、辱骂他人；损坏公共财物、破坏校园环境；携带危险物品进校园；违反校园安全规定、从事危险行为；违反手机及电子产品管理规定等。
6. 惩戒程序：一般惩戒由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实施；较重惩戒由班主任提出，年级组审核，德育处备案；严重惩戒由德育处提出，校务会审议决定，并及时与家长沟通，共同做好学生教育转化工作。实施较重及以上惩戒前，应当听取学生及其家长的陈述和申辩，并记录在案。
第十九条 申诉机制 学生对惩戒决定不服的，可在收到决定后5个工作日内，由本人或家长向学校申诉委员会提出申诉。申诉委员会应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决定，并书面反馈给学生和家长。
第八章 附则 
第二十条​ 本制度由学校德育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修订。
第二十一条​ 本制度与国家及教育主管部门后续出台的规定不一致的，从其规定。
第二十二条​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全体学生及家长须认真学习、严格遵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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